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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人
為
什
麼
對
歷
史
文
物
情
有
獨
鍾
？

為
什
麼
執
著
於
流
失
文
物
回
歸
？
這
是
因
為
：

第
一
，
自
從
四
千
多
年
前
夏
禹
鑄
九
鼎
以

象
徵
天
下
九
州
，
以
鼎
為
代
表
的
金
石
書
畫
、

圖
書
典
籍
等
傳
國
之
寶
，
成
為
中
華
大
一
統
傳

統
的
象
徵
。
這
就
是
習
近
平
總
書
記
歸
納
的
中

華
文
明
五
大
突
出
特
性
之

﹁突
出
的
連
續
性
﹂

與

﹁突
出
的
統
一
性
﹂
。
像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藏

品
，
直
接
來
自
宋
、
金
、
元
、
明
、
清
皇
宮
內

府
，
是
傳
承
有
序
的
國
家
收
藏
。
在
中
國
古

代
，

﹁問
鼎
﹂
是
對
政
權
合
法
性
的
挑
戰
；
在

近
代
，
帝
國
主
義
分
子
對
中
國
文
物
的
劫
掠
，

在
中
國
文
化
語
境
裏
，
屬
於

﹁窺
伺
中
華
神

器
﹂
的
罪
惡
行
徑
，
是
中
華
民
族
必
須
清
算
的

﹁國
仇
家
恨
﹂
。

第
二
，
推
翻
近
代
百
年
侵
略
、
壓
迫
中
國

的
帝
國
主
義
，
光
復
中
華
舊
物
，
是
中
國
共
產

黨
人
的
初
心
之
一
。
早
在
抗
日
戰
爭
時
期
，
毛

澤
東
主
席
就
宣
示
：

﹁我
們
中
華
民
族
有
同
自

己
的
敵
人
血
戰
到
底
的
氣
概
，
有
在
自
力
更
生

的
基
礎
上
光
復
舊
物
的
決
心
，
有
自
立
於
世
界

民
族
之
林
的
能
力
。
﹂
（
毛
澤
東
：
《
論
反
對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的
策
略
》
）
新
中
國
成
立
之

初
，
中
央
政
府
就
組
織
實
施
對
在
香
港
瀕
臨
流

失
文
物
的

﹁國
寶
大
營
救
﹂
行
動
，
持
續
到
五

十
年
代
末
，
搶
救
回
唐
宋
名
跡
等
一
大
批
國

寶
，
入
藏
故
宮
博
物
院
、
國
家
圖
書
館
、
國
家

博
物
館
。
這
是
清
代
滅
亡
後
，
中
國
傳
世
文
物

最
大
的
一
次
系
統
回
歸
。
一
九
五
一
年
，
在
國

家
百
廢
待
舉
的
極
端
困
難
情
況
下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不
惜
動
用
國
庫
裏
僅
有
的
外
匯
，
搶
救
流

失
文
物
，
包
括
以
三
十
五
萬
元
港
幣
，
購
回

﹁三
希
﹂
之
中
的
王
獻
之
《
中
秋
帖
》
與
王
珣

《
伯
遠
帖
》
。

流
失
文
物
追
索
返
還
駛
入
﹁快
車
道
﹂

進
入
新
時
代
，
自
二○

一
二
年

中
共
十
八
大
以
來
，
流
失
文
物
追
索

返
還
駛
入

﹁快
車
道
﹂
，
至
今
已
有
59
批
次

2 3 1 0

件
／
套
文
物
回
歸
，
其
中2 0 2 4

年
8
批
次

2 1 3

件
／
套
，
今
年
三
月
份
從
美
國
紐
約
回
歸
的

一
宗
41
件
。
二○

二
一
年
三
月
，
十
三
屆
全
國

人
大
四
次
會
議
通
過
的
《
國
民
經
濟
和
社
會
發

展
第
十
四
個
五
年
規
劃
和
二○

三
五
年
遠
景
目

標
綱
要
》
（
簡
稱

﹁十
四
五
﹂
規
劃
綱
要
）
，

明
確
提
出
：

﹁完
善
流
失
文
物
追
索
返
還
制

度
﹂
，
標
誌
着
流
失
文
物
追
索
返
還
，
成
為
國

家
意
志
，
正
式
列
入
國
家
發
展
戰
略
規
劃
，
並

且
常
規
化
、
制
度
化
、
法
制
化
；
接
着
在
二○

二
二
年
，
中
共
中
央
辦
公
廳
、
國
務
院
辦
公
廳

發
布
的
《

﹁十
四
五
﹂
文
化
發
展
規
劃
》
裏
，

明
確
提
出
：

﹁加
大
流
失
文
物
追
索
返
還
工
作

力
度
﹂
，
作
為

﹁加
強
文
物
保
護
利
用
﹂
重
要

的
具
體
內
容
，
國
家
文
物
局
為
此
增
設

﹁流
失

文
物
追
索
返
還
辦
公
室
﹂
。
另
外
，
新
修
訂
的

《
文
物
保
護
法
》
也
作
出
相
應
規
定
。

流
失
文
物
的
追
索
返
還
工
作
，
高
度
依
賴

國
際
合
作
，
是
一
項
複
雜
工
程
。
目
前
國
際
上

開
展
的
流
失
文
物
追
索
返
還
，
主
要
依
據
一
九

七○

年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
關
於
禁
止
和
防

止
非
法
進
出
口
文
化
財
產
和
非
法
轉
讓
其
所
有

權
的
方
法
的
公
約
》
、
一
九
九
五
年
國
際
統
一

私
法
協
會
《
關
於
被
盜
或
者
非
法
出
口
文
物
的

公
約
》
。
但
這
兩
個
公
約
沒
有
追
溯
力
，
即
不

適
用
於
公
約
生
效
前
被
盜
或
非
法
出
口
的
文

物
，
解
決
不
了
鴉
片
戰
爭
以
來
我
國
流
失
海
外

文
物
的
索
還
問
題
。
因
此
，
一
九
九
七
年
中
國

政
府
在
加
入
《
關
於
被
盜
或
者
非
法
出
口
文
物

的
公
約
》
時
聲
明
：

﹁中
國
保
留
收
回
公
約
生

效
前
被
盜
或
非
法
出
口
文
物
的
權
利
。
﹂
根
據

國
博
同
事
的
回
饋
，
收
藏
中
國
流
失
文
物
的
外

國
博
物
館
等
公
私
營
機
構
經
常
會
說
：
他
們
這

些
藏
品
都
是
經
過
捐
贈
、
購
買
等
合
法
渠
道
入

藏
的
，
並
不
是
從
圓
明
園
直
接
搶
來
的
。
我
們

的
立
場
則
是
，
這
些
被
劫
掠
的
文
物
，
不
管
經

過
多
少
次
洗
白
，
都
改
變
不
了
他
們
是
被
劫
掠

出
境
的
歷
史
事
實
，
中
國
政
府
對
其
擁
有
無
可

爭
議
的
主
權
。

多
年
來
，
中
國
政
府
深
度
參
與
有
關
的
國

際
合
作
，
參
與
這
方
面
的
國
際
規
則
制
定
，
包

括
二○

一
四
年
《
敦
煌
宣
言
》
、
二○

二
一
年

《
天
龍
山
倡
議
》
、
與
二
十
七
國
的
雙
邊
協

談
、
參
與
亞
洲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聯
盟
等
等
。
二

○

二
四
年
，
中
國
聯
合
十
八
個
文
物
原
屬
國
聯

合
發
布
《
青
島
建
議
書
》
，
提
出
解
決
歷
史
上

流
失
文
物
追
索
返
還
的
原
創
性
中
國
方
案
，
作

為
落
實

﹁全
球
文
明
倡
議
﹂
的
具
體
舉
措
，
是

對
藏
有
流
失
文
物
的
西
方
博
物
館
的
集
體
回

應
。

﹁存
世
唯
一
戰
國
帛
書
﹂的
回
歸
路

其
實
歷
史
上
中
國
文
物

﹁流
失
﹂
海
外
，

往
往
經
歷
複
雜
的
過
程
。
對
其
溯
源
及
流
轉
歷

史
的
研
究
，
是
追
索
工
作
的
必
要
基
礎
及
磋
商

談
判
的
重
要
依
據
。
長
沙
戰
國
楚
墓
於
一
九
四

二
年
，
遭
任
全
生
等
當
地
四
個

﹁土
夫
子
﹂

（
即
盜
墓
賊
）
盜
掘
，
在
棺
槨
中
一
竹
篋
內
，

發
現
一
卷
帛
書
及
殘
片
（
此
地
後
稱

﹁子
彈

庫
﹂
，
這
批
文
物
按
考
古
慣
例
稱

﹁子
彈
庫
帛

書
﹂
）
。
帛
書
分
為
《
四
時
令
》
、
《
五
行

令
》
、
《
攻
守
占
》
共
三
卷
，
多
達
九
百
餘

字
。
《
四
時
令
》
為
第
一
卷
，
由
文
字
和
圖
像

組
成
，
體
現
早
期
中
華
典
籍
圖
、
書
並
重
的
傳

統
，
印
證

﹁圖
書
﹂
概
念
的
起
源
；
而
此
次
回

歸
的
《
五
行
令
》
、
《
攻
守
占
》
為
第
二
、
三

卷
，
共
計
一
百
三
十
二
件
（
組
）
，
內
容
包
括

一
年
四
季
十
二
月
宜
忌
及
攻
城
守
城
宜
忌
。
這

是
已
知
我
國
最
早
的
帛
書
（
初
稱

﹁繒
書
﹂
）

實
物
，
存
世
至
今
唯
一
的
戰
國
典
籍
實
物
，
學

術
界
稱
之
為
﹁東
方
死
海
文
書
﹂
。

而
盜
墓
賊
當
時
將
此
帛
書
售
予
長
沙
南
門

外
古
董
商
唐
鑒
泉
，
後
歸
收
藏
家
蔡
季
襄
。
蔡

耗
時
兩
年
修
復
裝
裱
和
臨
摹
、
釋
讀
、
研
究
，

於
一
九
四
四
年
出
版
《
晚
周
繒
書
考
證
》
，
這

部

﹁戰
國
孤
本
﹂
首
次
重
見
天
日
。
抗
戰
時
期

長
沙
淪
陷
後
，
一
九
四
六
年
，
蔡
季
襄
帶
着
帛

書
來
到
上
海
，
希
望
為
這
件
寶
物
拍
攝
紅
外
照

片
，
以
便
辨
認
上
面
模
糊
不
清
的
字
跡
。
當
時

身
在
上
海
、
熱
衷
搜
集
中
國
文
物
的
美
國
人
柯

強
，
在
長
沙
教
書
時
就
認
識
蔡
。
此
時
聞
訊
馬

上
找
到
蔡
，
聲
稱
自
己
有
兩
部
新
式
紅
外
線
相

機
，
將
蔡
誆
至
家
中
，
藉
口
鏡
頭
故
障
，
要
求

蔡
把
帛
書
暫
留
一
天
。
第
二
天
，
蔡
再

向
柯
強
索
要
帛
書
時
，
柯
已
擅
自
託
人

將
帛
書
帶
回
美
國
。
蔡
當
場
憤
怒
索

還
，
柯
無
賴
砌
詞
拖
延
，
最
後
一
走
了

之
，
逃
回
美
國
。
蔡
又
委
託
留
學
美
國
、
受
教

於
柯
強
的
友
人
之
子
吳
存
柱
，
與
柯
交
涉
，
均

未
果
。
新
中
國
成
立
後
，
蔡
將
全
部
所
藏
捐
獻

國
家
。
一
九
五
五
年
，
他
以
湖
南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列
席
代
表
身
份
，
在
大
會
上
將
柯
強
盜
騙

帛
書
的
經
過
作
了
陳
述
，
並
將
當
年
被
迫
與
柯

強
簽
訂
而
柯
拒
絕
履
行
的
賠
償
契
約
，
上
交
湖

南
省
文
化
廳
；
時
任
北
京
大
學
教
授
的

吳
存
柱
，
也
出
具
了
證
明
材
料
。
這
些

都
成
為
如
今
追
索
的
原
始
證
據
。

進
入
二
十
一
世
紀
，

﹁國
家
重
點
珍
貴
文

物
徵
集
﹂
專
項
等
持
續
推
出
。
二○

○

六
年
回

歸
、
入
藏
中
國
國
家
博
物
館
的
青
銅
重
器

﹁子

龍
鼎
﹂
，
就
是
流
失
海
外
重
要
珍
貴
文
物
通
過

這
個
項
目
成
功
搶
救
的
案
例
。
子
龍
鼎
通
高
一

百
零
三
厘
米
、
口
徑
八
十
厘
米
，
是
至
今
發
現

商
末
周
初
最
大
的
圓
鼎
，
為
商
周
青
銅
鑄
造
工

藝
和
青
銅
藝
術
經
典
之
作
。
據
傳
上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在
河
南
輝
縣
出
土
後
，
即
經
由
日
本
專
門

從
事
中
國
文
物
國
際
販
賣
的
山
中
商
會
，
非
法

運
到
日
本
，
在
日
本
私
人
藏
家
之
間
秘
密
轉

讓
，
一
直
銷
聲
匿
跡
近
百
年
。
直
到
二○

○

二

年
，
這
件
中
國
文
物
才
有
照
片
傳
到
國
內
；
二

○
○

四
年
現
身
於
大
阪
《
中
國
王
朝
之
粹
》
展

覽
及
其
圖
錄
中
，
後
又
轉
歸
香
港
收
藏
家
持

有
。
當
年
六
月
，
馬
承
源
等
中
國
文
博
專
家
，

終
於
在
日
本
觀
摩
了
這
件
文
物
。
二○

○

五

年
，
國
家
文
物
鑒
定
委
員
會
確
認
這
是

﹁商
周

青
銅
器
瑰
寶
、
國
之
重
器
﹂
，
經
國
家
文
物
局

多
方
努
力
，
最
終
使
之
實
現
回
歸
。

作
為
中
華
民
族
偉
大
復
興
的
組
成
部
分
，

流
失
文
物
追
索
返
還
列
入
國
家
發
展
規
劃
，
寄

託
着
海
內
外
中
華
兒
女
的
共
同
希
望
，
相
信
更

多
流
失
海
外
的
中
華
文
物
會
陸
續
回
到
祖
國
。

（
作
者
為
中
國
國
家
博
物
館
文
博
館
員
）

中
國
流
失
文
物
追
索
的
萬
里
歸
途

國
寶
子
彈
庫
帛
書
79
年
後
終
返
還

五月中旬以來，流失海外七十九年
的長沙戰國楚墓出土帛書《五行令》、

《攻守占》回歸祖國，引發海內外華人的持續關注。中美雙方交接、起運過
程的每個環節，都牽動着國人的心，激起一陣陣輿情反響，人們由此期盼更多
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早日回歸。官方亦預告即將於七月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
「萬里同歸──新時代文物追索返還成果展」 ，回應公眾的熱情關心。

李文琳

人文歷史

▲子彈庫帛書局部。

▲《五行令》月名圖。 中新社

▼

﹁三
希
﹂
之
一
：
王
珣
《
伯
遠
帖
》
。

▼

﹁三
希
﹂
之
一
：
王
獻
之
《
中
秋
帖
》
。

▼《攻守占》
部分文字。

中新社

▲

入
藏
中
國
國
家
博
物
館
的
青
銅
重
器
﹁子
龍
鼎
﹂
。

◀ 「子龍鼎」
內壁銘文。

責任編輯：李兆桐 美術編輯：蕭潔景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
道：筆墨回溯嶺南藝脈，丹青賡續時代
新章。昨日， 「回溯──廣州畫院暨青
苗計劃文獻晉京展」 在中國國家畫院美
術館開幕。本次展覽既是對廣州畫院43
年發展歷程的梳理，也是對其藝術成果
的集中呈現。展覽在向北京乃至全國展
現其創作實踐與學術探索工作成效的同
時，也為京粵兩地深化藝術合作提供契
機。

本次展覽以 「回溯」 為主題，以學
術性和文獻性為主線，通過精選作品與
歷史文獻的結合，系統呈現廣州畫院學
術傳承的歷史脈絡，在回溯歷史與開拓
創新中展現其持續發展的創作活力與時
代生機。展覽匯聚廣州畫院資深畫家、
在職畫家、青苗畫家的70餘幅佳作，

涵蓋中國畫、油畫、版畫、水彩畫等多
種藝術形式，同時呈現劉侖、陳永鏘、
張紹城、方土等歷任院長的院藏作品，
全面展現廣州畫院多元化的創作面貌和
藝術探索。

薈萃老中青三代作品
展覽跨越老中青三代，既有德高望

重的藝術前輩，也有嶄露頭角的青苗畫
家，展現廣州畫院在人才培養和梯隊建
設方面的成效。透過本次展覽，不僅能
看到廣州畫院多年來人才培養的成果，
更能感受到廣州畫院在實施 「青苗計
劃」 過程中對青年藝術家的悉心培養。

以本次展覽為契機，在搭建互學互
鑒交流平台的同時，也通過深化內地美
術界的學術互動，推動中西畫學的創新

發展，促進新時代美術事業的繁榮。為
進一步昇華展覽主題，開幕式後特別舉
辦 「回溯中的前瞻：美術創作 『灣區經
驗』 的未來價值」 研討會。研討會立足
嶺南，放眼灣區，不僅為促進南北藝術
對話提供新契機，更推動粵港澳大灣區
多元藝術文化的交流互鑒，同時展現嶺
南藝術在當代語境下的創新探索。

作為嶺南藝術重要的創作與研究機
構，廣州畫院自1982年成立以來，在推
動嶺南文化藝術傳承與創新的過程中，
創作大量反映時代精神、彰顯嶺南特色
的精品。本次展覽在展示作品的同時，
也精選廣州畫院自籌建以來的重要批
文、院刊、作品集等文獻資料，以及大
事記、業務成果的相關照片、視頻等，
集中呈現三代藝術家的心血結晶。

「回溯──廣州畫院暨青苗計劃文獻晉京展」開幕

▲ 「回溯──廣州畫院暨青苗計劃文獻晉京展」 2日在中國國家畫院美術館開幕。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

展訊 「回溯──廣州畫院暨青苗計劃文獻晉京展」
時間
地點

7月2日至7月7日
中國國家畫院美術館（北京西三環北路54號）


